


備註：當事人對本部審議決定有異議者，後續救濟方式說明如下：

(1) 公務人員保障法(下稱保障法)適用或準用人員，應於本部審議決定送達之次日起

30 日內，依保障法規定向本部申訴。不服本部申訴決定者，得於申訴決定送達之次

日起 30 日內，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

(2) 非屬保障法適用或準用人員，比照保障法得於本部審議決定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

向本部申訴。不服本部申訴決定者，逕循相關司法途徑提請訴訟。


